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稅務快遞 

經濟部預告增訂「產業創新條例」第 10 條之 2

草案 

 

在COVID-19疫情下，全球供應鏈重組，加上美日韓歐陸續提出鉅額獎勵措

施來推動重要產業發展，為鞏固我國產業全球供應鏈核心領導地位，經濟部

於6月16日預告增訂「產業創新條例第10條之2草案」，鼓勵公司持續投入

開發前瞻創新技術及購置先進製程設備，預定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。本

次修正草案重點如下： 

條文 重點內容 

第10條之2 

(新增) 

• 符合以下要件者，得就當年度投資於前瞻創新研究發展

支出金額25%，抵減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，並

以不超過其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30%為限： 

1. 於中華民國境內進行技術創新且居國際供應鏈關鍵

地位之公司，其最近三年內無違反環境保護、勞工

或食品安全衛生相關法律且情節重大情事；且 

2. 在同一課稅年度內之研究發展費用與研究發展費用

占營業收入淨額比率達一定規模，及有效稅率未低

於15%者。 

申請核准適用前項規定投資抵減之公司，其當年度全部

研究發展支出，不得適用第10條（投資抵減）與第12

條之1（讓與或授權智慧財產權收益之抵減）第1項及其

他法律為鼓勵研究發展目的提供之所得稅優惠。  

• 適用前瞻創新研究發展投資抵減之公司，其當年度購置

自行供先進製程之全新機器或設備達一定規模者，得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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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出金額的5%，抵減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，

並以不超過其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30%為限。 

申請核准適用前項規定投資抵減之公司，其當年度全部

購置機器及設備支出，不得適用第10條之1所定之智慧

機械、第五代行動通訊系統或資通安全產品或服務投資

抵減及其他法律規定機器或設備投資之所得稅優惠。 

• 公司於同一年度申請核准適用本條文第1項及第2項規定

之投資抵減，或與本條例或其他法律規定之投資抵減合

併適用時，其當年度合計得抵減總額以不超過當年度應

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50%為限。但依其他法律規定當年

度為最後抵減年度且抵減金額不受限制者，不在此限。 

• 有效稅率指公司當年度依所得稅法第71條第1項規定計

算之應納稅額，減除依境外所得來源國稅法規定繳納之

所得稅可扣抵之稅額、大陸地區來源所得在大陸地區及

第 三地區已繳納之所得稅可扣抵之稅額、依本條例及其

他法律規定之投資抵減稅額後之餘額，占其全年所得額

之比率。 

• 本條文之投資抵減相關事項，授權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

財政部以辦法定之。 

 
 
 

勤業眾信觀點 

經濟部預告的「產業創新條例」第10條之2草案，預定自2023年1月1日起施

行，係針對「位居國際供應鏈關鍵地位」的台灣公司，提供其投資於研究發

展與設備支出更優惠的投資抵減獎勵措施。符合申請資格的公司除應留意有

效稅率應達15%之要件，提醒公司注意，公司研究發展支出不能部分申請適

用「產業創新條例」第10條之2，部分申請適用「產業創新條例」第10條或

其他法律為鼓勵研究發展目的提供之所得稅優惠，購置設備支出亦同，惟當

年度研究發展支出、購置設備支出可分別選擇適用。符合申請資格公司應審

慎評估選擇，以免錯失可享有的租稅優惠! 

 

若有疑問或相關意見，歡迎您與我們聯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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